
劳务派遣、业务外包、劳动合同用工、非全日制用工

产品名称 劳务派遣、业务外包、劳动合同用工、非全日制
用工

公司名称 宁波蓝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文教路150号84室

联系电话 0574-28856666 13065827935

产品详情

结合不同的岗位特点和用人需求，灵活选择用工模式，不仅有利于开展人事管理、发挥人
才效能，更有利于节约用工成本，降低用工风险。

一、劳动合同用工

概述：员工直接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签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直接管理员工的一种
用工形式。

适用范围：所有岗位

法律提示：此种用工模式法律关系清晰明确，员工归属感较强，适用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
规，如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合同解除终止、支付经济补偿金等。

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三条 订立劳动合同，应当遵循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诚实信用的原则。

依法订立的劳动合同具有约束力，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履行劳动合同约定的义务。

二、非全日制用工

概述：是指员工平均每天工作不超过四小时、每周不超过24小时的一种用工模式。这种用
工模式与劳动合同用工的区别主要在于工作时间。此外，可以订立口头协议。从事非全日
制用工的劳动者可以与一个或者一个以上用人单位订立劳动合同。



适用范围：流动性大、招聘容易、培训周期短的岗位

法律提示：此种用工模式可不签书面劳动合同，任一方均可随时终止劳动关系，且无需支
付补偿。由于岗位流动性较大，报酬结算支付周期Z长不超过15天，可能与大多数单位的
工资结算周期不一致。

第六十八条 非全日制用工，是指以小时计酬为主，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一般平均每日
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小时，每周工作时间累计不超过二十四小时的用工形式。

第七十二条 非全日制用工小时计酬标准不得低于用人单位所在地人民政府规定的Z低小
时工资标准。

非全日制用工劳动报酬结算支付周期Z长不得超过十五日。

三、劳务派遣

概述：员工与劳务派遣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然后由派遣公司将员工派遣至用工单位工作，
用工单位直接管理员工的一种用工模式。该模式下，员工的劳动关系在劳务派遣公司，但
接受用工单位的日常用工管理。

适用范围：临时性、辅助性、可替代性强的岗位

法律提示：此种用工模式较为灵活，劳务派遣机构协助用工单位管理派遣员工。用工单位
须谨慎选择资质有保障的派遣机构，降低用工风险。

第五十八条 劳务派遣单位是本法所称用人单位，应当履行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义务。劳
务派遣单位与被派遣劳动者订立的劳动合同，除应当载明本法第十七条规定的事项外，还
应当载明被派遣劳动者的用工单位以及派遣期限、工作岗位等情况。

劳务派遣单位应当与被派遣劳动者订立二年以上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按月支付劳动报酬
；被派遣劳动者在无工作期间，劳务派遣单位应当按照所在地人民政府规定的Z低工资标
准，向其按月支付报酬。

第五十九条 劳务派遣单位派遣劳动者应当与接受以劳务派遣形式用工的单位（以下称用
工单位）订立劳务派遣协议。劳务派遣协议应当约定派遣岗位和人员数量、派遣期限、劳
动报酬和社会保险费的数额与支付方式以及违反协议的责任。

用工单位应当根据工作岗位的实际需要与劳务派遣单位确定派遣期限，不得将连续用工期
限分割订立数个短期劳务派遣协议。

四、业务外包

概述：指单位把业务的一部分或者全部外包给外部专门机构，由承包方外派员工完成相应
的业务工作的一种用工模式。该模式下，员工与承包方签订劳动合同，并由承包方进行日



常管理，发包方不对员工直接进行管理。

适用范围：单位不擅长的且易分散单位管理精力的非核心岗位

法律提示：此种用工模式由业务承包方对外包人员进行管理并承担用工风险，对承包方的
资质要求较高；业务发包方不直接管理员工，可能影响工作效率。

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四百六十五条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依法成立的合同，仅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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